104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教育署補助各縣市政府辦理「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」研習
--1-1初階研習：認識課程暫綱內涵及架構(教育部)
1、 依據：教育部及學前教育署103年11月2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30135846號函。
2、 研習目的：增進幼兒園教保服務人員瞭解「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」（以下簡稱課綱）總綱及各領域內涵。
3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
4、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5、 承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。
6、 研習時間：104年5月23日(六)9：00-16：10，1日計6小時。
7、 研習地點：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活動中心二樓會議室(臺北市公園路29號)。
8、 研習對象：適合完全未接觸過或想初步瞭解課綱內涵者。
9、 研習人數：100名為原則，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，額滿為止。
十、課程內容
	時 間
	課程內容
	講 師

	9：00-12：00
	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簡介
總綱及六領域
	陳富美教授
(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)

	12：00-13：00
	            午  餐

	13：00-14：30
	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

實驗園經驗分享
	黃思樺老師
(臺北市立
育航幼兒園老師)

	14：30-16：10
	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

與統整性課程設計
	陳富美教授
(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)


   十一、研習時數：全程參加研習人員核予研習時數6小時。
   十二、報名方式與聯絡人：參加教師於104年4月30日(五)前至教育部全國教師在職進修
        資訊網（http://www2.inservice.edu.tw/）登錄報名，報名事宜倘有疑問請電洽臺北
        市大附小附幼承辦人林映繻老師，電話：02-2311-7991轉20。
   十三、交通：請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。

         (一)捷運:中正紀念堂站。 
 (二)公車:北市大附小站。
 (5.18.204.227.235.236.241.251.指南2路.新店客運)
   十四、經費：由教育部補助幼教研習經費支應。
   十五、獎勵：辦理本項活動工作得力有功人員由教育局從優敘獎。 
   十六、本計畫奉 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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